
附件 2 

「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連絡官管理運用規定」檢查表 

受 考 單 位 單 位 主 官 

督 考 時 間 督 考 官 

項 次 督 導 內 容 配 分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

一 

完成各責任區小組長（高階或

資深連絡官）、督導官（各科

科長）、督導組長（政戰處長

以上）編組。 

5分 

□編組資料正確得 5分

□編組不完整或部份未更新得 2

分

二 

新進人員依規定見學，並由資

深連絡官陪同拜訪責任區輔

導中弖及幹部。 

5分 

□依規定實施見學得 2分

□依規定由資深連絡官（員）陪

同拜訪輔導中弖及幹部得3分

三 
人員離職依規定撰擬經驗移

交報告，單位主官完成批示。
5分 

□依規定撰擬、批示得 5分

□資料不完整或部份內容未更

新得 2分

四 

各責任區「連絡官工作日誌」

，以1鄉鎮市區輔導中弖1本，

如2人負責同1鄉鎮市區，則應

分區繕寫（即1人1本）。 

5分 

□依規定 1鄉鎮市區輔導中弖 1

本得 5分

□2人負責同1鄉鎮市區未分區

繕寫（即1人1本）扣1分

五 
翔實紀載「連絡官工作日誌」

內容（註明人、事、時、地） 
10分 

□紀要內容翔實得10分

□紀要內容未翔實每日扣1分

六 
連絡官工作日誌內「輔導幹部

名冊」保持新穎。 
5分 

□名冊依規定更新得 5分

□名冊未規定更新每人扣 1分

七 

連絡官工作日誌每週由連絡

官撰呈，後服科長彙呈政戰處

長核閱。 

10分 
□依規定撰寫、呈核得 10分

□未呈閱 1週扣 1分



項 次 督 導 內 容 配 分 得 分 評 分 標 準 

八 

單位主官每月核閱「連絡官工

作日誌」乙次。（後備服務中

弖由主任）。 

10分 
□每月依規定核閱得 10分

□每 1月未核閱扣 4分

九 

每週四由科長（代理人）召開

工作會報，並每週一（前週五

）由政戰處長（科長）實施工

作重點提示及任務交付、任務

回報，並紀錄備查。 

5分 

□每週依規定召開得 5分

□未召開 1 次扣 0.5分

□資料不完整 1 次扣 0.3分

十 

每月25日前（地區每季最後一

個月末），由單位主官主持工

作座談並紀錄備查。 

5分 

□每週依規定召開得 5分

□未召開 1 次扣 1分

□資料不完整 1 次扣 0.5分

十一 
律定連絡官，結合當前工作重

點，每季實施專題報告乙次。
5分 

□每季依規定實施得 5分

□每 1季資料不完整扣 0.5分

十二 
每季對所屬連絡官辦理考核

評比乙次。 
10分 

□每季辦理考評得 10分

□每 1季未辦理考評扣 2分

十三 

評比結果呈報地區指揮部，並

列入每季人事獎勵評議會，核

以適當獎勵。 

10分 

□評比結果依規定呈報得 5分

□每季辦理獎勵評會議得 5分

□每 1季未辦理評議會扣 1分

十四 

各級後服部門於每月5日前彙

整連絡官編現狀況統計表報

部備查。 

5分 
□依規定時程呈報得 5分

□統計表每遲報 1日扣 0.5分

十五 

連絡官掌握鄉鎮狀況程度：包

括瞭解地方特性、風土民情、

重要仕紳、人口分布、列管後

備軍人數、輔導幹部數（含職

類分布及缺員數）。 

5分 
□瞭解翔實得 5分

□不瞭解每員扣 1分

總  分 100分 


